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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新建楼盘遮挡采光
23户居民诉至法院获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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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承德市围场县房地产开发

公司在位于于某家东南侧兴建该小区二期工程，

其中一栋在建楼房将会对于某家采光造成部分

时段的遮挡。 于某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多

次与开发公司沟通。 开发公司为解决其遮光问

题， 最终与于某签订了 《置换合同》。 合同约

定： 于某将其居住的 1 号楼 6 单元的一套楼房

与该开发公司开发的 7 号楼 3 单元 7 楼东户进

行置换， 如有面积差异， 按市价补足差价。 双

方还约定， 如果因开发公司原因未履行合同，

该公司赔偿于某 30万元。

合同签订后， 开发公司如期进行了开发建

设。 于某多次找该开发公司， 要求履行合同。

此时的开发公司已将楼房销售整体外包给第三

方公司， 第三方销售公司表示， 对开发公司和

于某签订的 《置换合同》 并不知情， 且已将约

定的置换楼房 7号楼 3单元 7楼东户卖与他人，

从而导致了 《置换合同》 不能履行。 后经双方

沟通， 开发公司和于某于 2021 年 11 月签订补

充协议， 将原定的置换楼号调整为 8 号楼 3 单

元 7楼东户。

补充协议签订前， 因 8 号楼 3 单元 7 楼东

户被法院查封， 无法实际交付， 于是补充协议

又约定， 开发公司需在 30日内向法院申请解除

对 8 号楼 3 单元 7 楼东户的查封， 并给于某办

理备案手续， 如 30日内不能办理， 则补充协议

无效。 然而， 双方约定的 30日时间超过后， 开

发公司仍然没有解决楼房查封问题， 导致补充

协议同样无法履行。

于某忍无可忍， 起诉至法院， 要求开发公

司给付约定的赔偿金 30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后

认为， 于某因开发公司不履行合同， 要求开发

公司赔偿 30万元赔偿金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签

订的 《置换合同》 约定， 也不违反法律规定，

判决开发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于某违

约金 30万元。

案件回放
采光被遮挡置换难实现

法院受理
酌定赔偿数额化解系列纠纷

房地产开发公司承认其建设的楼房确实遮

挡了于某的房屋采光， 但相对于当地 6500 元每

平方米左右的房价， 30 万元赔偿明显过高， 于

是上诉到承德中院， 请求依法改判减少于某主

张的违约金数额。

开发公司认为， 虽然双方签订了 《置换合

同》， 但签订基础是因为该公司计划建筑的楼房

存在部分时段对被上诉人的楼房造成采光影响，

所以双方约定以互换房屋的形式解决遮光问题。

因开发公司将楼房销售整体外包给第三方公司，

造成调换楼房被出售， 合同不能履行， 并非其

故意违约导致。

开发公司认为， 应参照 1993 年出台的 《河

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采光纠纷案件的几

点意见 （试行）》 规定的最高标准， 以每平方米

200元赔偿于某的损失。

案件承办法官综合分析认为， 于某房屋现

价值约 49 万元， 30 万元的违约金相当于房价

的一大半， 明显过高。 如果维持原判， 其他 22

户采光受影响的住户均以此为参照， 那么对于

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开发公司来说， 也难以

兑现。 但如果按照每平方米 200 元赔偿， 于某

仅能得到 15600 元赔偿， 又与于某主张的损失

赔偿相差太大， 也与今天的现实生活水平相悖。

本案案件事实清楚， 双方在赔偿方面有较

大争议。 按照民法典规定的违约金赔偿标准，

违约金一般定在 20%至 30%， 违约金过高或过

低， 法院都可依法酌情降低或提高。 经调研，

采光权纠纷赔偿可查询到的指导意见出台时间

普遍较早， 与时代脱节。 可以说， 在今天， 采

光权纠纷的赔偿还是一个法律盲区。 如何妥善

依法化解这类矛盾， 对法官的司法能力和担当

精神提出挑战。

法官在办案中了解到，采光受影响的住户一

共有 23户，像于某一样，大都采取了诉讼方式维

权。于某的纠纷已进入二审程序，其他 22户的案

件还在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中。如果能妥善化解于

某的案件，将会起到很好的示范导向作用， 让其

他 22起案件以此为参照， 顺利化解。

采光受影响的 23 户房屋面积都在 70 平方

米到 90平方米之间。合议庭认为，赔偿标准不可

按户一刀切，采用遮光面积来计算每户实际损失

更为科学。 合议庭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生活水平

提高等因素， 酌定将河北省 1993 年的最高赔偿

标准再提高 5倍， 定为每平方米 1000元。

于某表示， 如果按每平方米 1000 元标准对

其赔偿， 他可以得到 76000 元， 虽然和预期的

赔偿相差很多， 但经过法官耐心释法明理， 他

心服口服， 完全接受了这个赔偿。 开发公司对

这一裁判结果也非常认可， 按期履行了给付义

务。 其他采光受影响的 22户看到二审判决结果

后， 也不再观望， 认为每平方米 1000 元的赔偿

与当地生活水平相适应， 可以弥补他们因遮光

造成的实际损失， 于是顺利接受了法院的调解，

22 起案件全部结案， 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人

和。

专家点评

司法担当让百姓心里充满阳光

近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居住条件、

住房质量的需求日益增长， 建筑物之间的

相邻关系问题， 如采光、 通风、 噪音、 通

行等， 已成为新的社会矛盾焦点， 尤其是

新建的高层建筑， 周围居民阻挠施工， 甚

至是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

承德中院审理的这起涉采光权纠纷案

件， 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心证， 合理利用

自由裁量权， 妥善解决受采光影响的 23 户

居民的赔偿问题， 真正达到“审结一案、

教育一方”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所谓采光权， 指不动产的所有权人或

居住权人享有从室外获取光源的权利。 权

利人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接受光照而不受他

人非法侵犯， 这也是人权中生存权的一种，

作为相邻方承担的是消极不作为义务。 本

案所涉及相邻采光权纠纷问题， 因案涉群

众民生问题， 妥善解决矛盾纠纷， 保障群

众福祉是司法目的之所在。

本案又不仅限于这一个法律关系， 开

发公司在建房前曾与住户签订了房屋置换

合同， 约定新房完工后， 与住户受采光影

响的房屋进行置换， 如果不能履约， 则支

付违约损失 30万元。 后因开发公司房屋售

出， 无法履约。 这就产生了违约金的畸高

与遮光补偿畸低之间的矛盾， 如何在违约

金惩罚性与遮光损失补偿之间进行取舍，

成为审理本案的关键。

为了更好保护人民群众的采光权， 法

官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运用自由裁量

权， 对该损失酌情补偿。 由于该地属欠发

达区域， 该居户所在地段房价为 6000 至

7000 元每平方米左右， 在大寒日存在 2 小

时 18分的遮光时间， 考虑物价上涨及房屋

面积等综合因素， 根据公平原则， 酌定按

每平方米 1000 元进行补偿。 判决生效后，

其余 22件在一审过程中的案件参照本案调

解， 维护了受采光影响居户的合法权益。

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裁判， 在社会现实和

法律原则中寻求司法依据， 彰显了人民法

院的司法担当。 （综合整理自人民法院报）

裁判解析

实现采光权依法补偿的司法价值

承德中院认为， 本案双方当事人虽然

签订了 《置换合同》 及 《补充协议》， 但是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对有效证据的认

定， 该案争议实质为房地产开发公司对于

某因受采光影响， 如何进行赔偿的问题。

依照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 “当事

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

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 也可以约

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人民法

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

以增加； 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

失的， 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

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建设部于 2002 年 3 月 11 日出台的国

家标准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第

5.0.2 条规定： 住宅间距， 应以满足日照要

求为基础， 综合考虑采光、 通风、 消防、

防震、 管线埋设、 视觉卫生等要求确定；

住宅日照标准应符合表 5.0.2-1 规定， 对

于特定情况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老年

人居住建筑不应低于冬至日日照 2 小时的

标准； （2） 在原设计建筑外增加任何设施

不应使相邻住宅原有日照标准降低； （3）

旧区改建的项目内新建住宅日照标准可酌

情降低， 但不宜低于大寒日日照 1 小时的

标准。

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

“建造建筑物， 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

标准， 不得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 采光

和日照。” 除此之外， 我国关于采光损害赔

偿问题在法律层面并无明文规定， 亦无相

应司法解释。 目前生活中能够用来判断采

光权是否被侵犯可参照的标准主要有 《城

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但该规范没有采

光补偿问题的规定。 由于衡量采光权是否

受到侵害的依据不确定性， 司法实践中适

用损害赔偿判决标准不一， 在多数情况下

认定和赔偿的比较少， 难以实现采光权依

法赔偿的司法价值。

参照各省、 市对于采光损害赔偿确定

的标准， 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南

北气候差异， 各地日照时间不等等因素，

采光损失难以确定。 如北京市政府关于

《北京市生活居住建筑间距暂行规定》

(1988 年出台) 中规定： 在冬至日日照时间

不足 1 小时的， 每户按其居室被遮挡状况

给予一次性补偿 800 元至 2000 元。 但是

2007 年修改后， 主要针对相邻低、 多层居

住建筑间距、 高度作相应规定， 而关于补

偿具体数额上没有相应规定。 再如江苏省

政府关于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

（日照规定）》 （2018 年修订） 对于住宅建

筑日照间距系数低限及计算公式进行具体

规定， 但对遮光补偿亦无规定。 而其他省、

市出台的城市规划这方面规定， 也没有对

具体补偿数额作出规定。 此外， 1993 年出

台的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采光

纠纷案件的几点意见 （试行）》 第 5 条规

定： 按城市总体规划设计的建筑物影响相

邻方采光的， 应允许兴建。 但兴建方应为

对方解决取暖、 照明、 调换住房或者给予

经济补偿。 给予经济补偿的， 补偿标准以

受影响建筑物的居住面积计算， 每平方米

一次性补偿一百元至二百元， 但该意见也

已出台 20多年了。

本案中， 经测量开发公司新建楼房对

于某居住的房屋在大寒日造成 2 小时 18 分

遮光， 确实造成了采光影响， 故双方应按

签订协议履行。 由于于某所居住楼房于

2012 年购买， 楼房现价在 49 万元左右。

根据社会发展状况， 现阶段人均消费水平

以及物价上涨因素， 再结合该案实际采光

影响情况， 法官裁量酌定每平方米以 1000

元计算较为适宜。

一审法院依据二审法院生效判决， 将

已在诉讼程序中的其他 22 件案件按照该

案确定的标准进行调解， 且均调解结案，

及时为受采光影响的当事人维护了合法权

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居室采光权越来越重视。 因采光问题引发的矛盾， 主要是由于一些开发商为了在有限空间里获得更大利润， 明

知会侵害相邻他人合法权益， 依然进行施工所致。 近日， 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采光权纠纷案件， 因开发公司新建楼盘遮挡于某家

采光， 经协商双方签订合同， 开发公司用一套新建住房与于某现有住房置换， 但因开发公司将置换房屋另卖他人等原因导致无法履行合同， 于某将开

发公司诉至法院。 承德中院根据社会发展状况， 结合该案实际采光影响情况， 酌情提高补偿标准， 判决开发公司给付于某赔偿金 76000 元。 判决后，

又照此标准一举调结其他 22 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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